附件1
采购需求
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地下停车场充电桩采购项目，拟建设新能源充电车位29个，拟采购壁挂交流充电桩29个，包含设备的采购、运输、装卸、调试、平台接入及验收、售后等。
2、 采购范围及要求 
1、设备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交流桩单枪最大输出功率：7KW；输出电流：32A；输出电压220V；充电枪长度：5米；枪线材质：铜芯；防护等级：机箱满足IP54防护等级及以上；输入频率：50HZ；空气开关：40A；可触碰显示屏；支持扫码、刷卡支付，漏电保护，提供网口和内置物联网卡槽双网接入和计费芯片。
（2）交流桩须具有有效的CCC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3）交流桩须具有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7kW交流一体式充电设备型式试验报告，符合国家及行业要求标准。
（4）平台接入要求：必须能接入采购人指定平台（硬件直连）。
2、采购要求
（1）采购范围：地下停车场充电桩采购项目范围内全部内容，含设备供货、运输、装卸、调试、平台接入及验收。
（2）交货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历天内供货及调试完毕。
（3）交货地点：洛阳市，具体为采购人指定地点。
（4）质保期：设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二年。 
（5）质量要求或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并满足采购人要求。
（6）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铭牌、标记、随机技术资料、装箱单、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
3、包装和发运要求
（1）货物的包装和运输须符合货物特性要求。 
（2）为了保证货物在长途运输、多次搬运和装卸过程中的安全，货物包装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由于包装、运输、搬运和装卸不当导致货物锈蚀、缺失或损坏，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4、后续服务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所投产品售后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技术人员及联系方式，售后技术人员力量、设备实力等。
（2）提供7天×24小时全年无休技术支持服务。
5、质保期内（以本项目验收合格之日算起）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
（1）电话咨询。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
（2）现场响应。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报修后3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确保设备系统正常工作。
（3）成交供应商应当定期对所供设备系统运行情况进行检测，消除故障隐患，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6、培训要求： 
通过培训使采购人相关人员掌握有关的使用、维护和管理方法，达到能独立进行管理、一般故障处理、日常检测和维护等工作的目标。 
7、备品备件及易损件： 
成交供应商售后服务中，维修使用的备品备件及易损件应为原厂配件，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使用非原厂配件。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原厂标准的备品备件、易损件、消耗资料价格清单及折扣率。
三、核心零部件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推荐品牌

	1
	主控板
	阳光电源、英飞源、星星，特来电，盛弘股份、简充、森源电器或同等档次品牌的自研主板等

	2
	枪线
	沃尔、永贵、汇云、红旗电缆、智电伟联或同等档次品牌的自研枪线等



四、供应商在满足技术要求和性能的前提下可投同档次或优于上述参数、性能和质量的货物。供应商应如实描述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和性能，不得完全复制粘贴上表技术参数和性能描述。因完全复制粘贴上表技术参数和性能描述而产生的不利于供应商的评审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参考品牌或规格型号，其目的是方便供应商直观和准确地把握相应设备的技术标准，不具有指定或唯一的意思表示，供应商应当参考所列品牌，提供相当于或高于所列品牌技术标准的供货设备。
